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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领导：

2020年8月份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原安路普新产品试制车间现转移到河北光华荣昌，所有业务也转移到河北光华荣昌，之前新产品发货都是有跨越物流公司负责，8月份安路普与跨越物流公司签订过月结合同已终止，现我部门与新产品试制车间同时申请与跨越物流公司签订月结合同。

我部门对跨越及顺丰重新进行调查，对运输费用及承接运输的能力进行评估，经统计对物流公司进行了初步的对比（见附件一），同时对领导进行汇报，经商讨，建议使用跨越速运承接新产品车间发往集团及各事业部物资运输的业务及其它，请审批，谢谢！
请领导给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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